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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歧視與校園霸凌-人際互動的潛在危機 
應愛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技術及職業教育研究所研究生 
 

一、 前言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於 2023 年發佈「台灣兒少遭微歧視經驗與校園霸凌調查

報告」指出，其針對 8000 多名兒少進行調查，有 15%的兒少表示曾遭遇校園霸

凌；而在曾遭微歧視的兒少中，約有 34%亦經歷過不同形式的霸凌（兒童福利聯

盟，2023）。微歧視與霸凌在校園中普遍存在，數據顯示，曾遭受微歧視的兒少

更容易成為霸凌的目標。在與他人互動時，我們可能出於「開玩笑」的心態，不

經意地表達出一些帶有貶低或嘲諷意味的言論，內容可能涉及他人的外貌、行為

或學業表現等。這些話語也許是無心的玩笑，卻可能對他人造成心理上的不適與

傷害。當被談論者表達不滿時，談話者常常會說類似「你不要那麼在意啦」、「我

只是開玩笑而已」、「這樣說又不會怎麼」或「我又不是故意的」等語句，試圖弱

化或合理化自己的言論。在人際互動中，微歧視有時被視為無傷大雅的玩笑。然

而，微歧視往往為霸凌事件的開端，逐漸演變為排擠或霸凌行為（兒童福利聯盟，

2022）。即便某些言行並非故意，受害者仍可能深感困擾與心理受傷。 

因此，微歧視如能及時識別與適當干預可防止情況惡化為霸凌，阻止其對受

害者造成傷害（兒童福利聯盟，2023）。言論為人們表達觀點、情感、價值觀和

對他人的看法的主要方式。言語若出於良善，能夠化解紛爭、舒緩緊張局勢，甚

至挽救生命；若帶有惡意，則可能引發傷害甚至擴大衝突。如談論者為故意且持

續性的散播謠言或惡意評論他人以操控人際關係，孤立受害者，進而使其陷入孤

立、被誤解或標籤化的狀態，此即 Hugh-Jones 與 Smith（1999）所述之社交霸

凌。孔子於《論語．陽貨》中言：「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此句亦提醒我們，

未經證實的言論即為謠言，對聽聞之言論，應保持批判性思維與理性的態度，避

免盲從或輕率傳播。微歧視與霸凌之間的界線有時模糊不清，處於微妙的狀態，

我們或許無意中成為他人眼中的加害者，甚至演變為霸凌者，亦可能成為下一個

受害者。 

二、 微歧視、校園霸凌之定義與形式 

根據兒童福利聯盟（2023）對微歧視之定義，其為日常生活中對特定族群的

無意的歧視、侵犯或危害，施行者的言行通常為細微、隱性而不易察覺，且施行

者常認為自己的言行是無害的，甚至是正當的。例如針對個人的外貌、家庭背景、

身心健康狀況、性別及性傾向等特徵之微歧視。雖然，施行者可能不具明顯的敵

意，看似微不足道、細微卻帶有歧視的言行；但是，受害者通常會經歷敵意、輕

視、羞辱等情緒。而當微歧視之言行具有目的性、故意、持續性且造成受害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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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時，其顯然已成為霸凌。 

霸凌可分為公開的霸凌與隱蔽的霸凌，前者為顯易見且易於識別，後者為隱

藏、微妙且難以識別（Hugh-Jones & Smith, 1999）。公開霸凌的形式包括觸身行

為，如拳打腳踢，或可觀察到的言語，如取笑和侮辱；隱蔽霸凌的形式較難以識

別，其包括手勢和威脅之眼神、低語、排斥、限制某人坐位和交談對象等形式

（Burger, 2022）。Olweus（1993）將校園霸凌（Bullying at school）定義為學生於

長時間內反覆遭受一名或多名同儕的欺凌或騷擾，霸凌行為上顯現於肢體的攻擊

（如踢、打）、言語的傷害（如嘲弄、威嚇）、關係孤立（如排擠），以及對他人

身體特徵或性別的貶損性評論等形式。根據教育部（2024）之《校園霸凌防制準

則》進一步對校園霸凌闡述，其涉及學校內、外的學校成員（包括學校校長、教

師、學生、工友等）之個人或群體透過言語、文字、圖畫、肢體動作、網際網路

等形式，以持續且故意的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導致受害者處於敵意的環境，造成

受害者身、心或財產上的損害、影響其學習等。不論施暴者與受害者是否來自同

一所學校，凡該行為發生於教育環境且具有霸凌特徵者皆屬校園霸凌之範疇。 

Terasahjo 與 Salmivalli（2003）之研究結果顯示，霸凌在初期時，往往被人

們視為無害，甚至遭到合理化。此外，霸凌者傾向於將其不良行為的根源或責任

推諉至受害者（Hara, 2002）。如霸凌者認為受害者性格內向、不善於社交而將其

忽視或孤立（Veenstra et al., 2007）。亦有性格過於順從（Olweus, 1993）或外貌特

徵異於他人者遭受到霸凌者的戲弄、奚落和霸凌（Magin et al., 2008）。而 Wong
等（2013）指出，霸凌行為較常見的原因為建立社會地位、獲取物質利益、尋求

樂趣、情緒釋放等。雖然，任何學生皆可能為霸凌者的目標，但與眾不同者、內

向且不善言辭者、缺乏人際社交者、情緒波動較高者、抑鬱或焦慮者等更容易成

為霸凌者的目標（Hugh-Jones & Smith, 1999）。因此，學校應時刻保持警覺，密

切留意任何可能出現的霸凌跡象（Burger, 2022）。 

三、 微歧視、校園霸凌之應對措施 

（一）校園微歧視與霸凌的預防及處理策略 

當微歧視尚在初始階段時，學校與教師應及時處理、介入，避免從微歧視逐

漸發展為衝突，甚至最終演變為霸凌事件，教師應以身作則並鼓勵學生尊重他人，

每個人都應受到平等對待，避免任何形式的歧視與偏見；重視多元文化教育，增

進學生面對不同特質的群體多些理解與尊重，故校方處理微歧視的態度非常重要

（蕭莊全，2022）。而校方對霸凌事件的處理態度亦是預防和抑制霸凌的關鍵（何

熙國，2012）。Burger（2022）指出，校方應明確宣示對校園內任何形式的霸凌行

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並積極宣導霸凌行為可能導致的後果與相關規範。校方應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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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正向校園文化，推動正向的同儕互動，強化監督機制，培養尊重、關懷的核心

價值觀。亦可建立校方管理者、教師、家長與學生的多元防治體系，促進共同參

與霸凌防治措施的規劃與執行。 

校園霸凌雖難以立即根除，但可透過旁觀者的力量降低其危害（陳利銘，

2013）。若旁觀者未能適當介入，甚至以冷漠態度對待，可能無意中助長霸凌行

為的擴散（何熙國，2012）。Latane 與 Darley（1968）提出「旁觀者決策歷程模

式」，分析可能影響旁觀者採取行動的情境因素。其認為此五個步驟並非單獨發

生，而是互相連貫，且任何一環結受到干擾，都可能影響旁觀者是否進行助人行

動。第一步是旁觀者注意到事件的發生，並判斷事件是否需要其幫助；第二步是

確認事件需要處理；第三步是旁觀者準備承擔責任，但「旁觀者效應」可能會稀

釋責任感，進而降低介入意願；第四步是旁觀者考慮如何幫助，若缺乏知識或能

力，則可能感到無所適從；第五步是實際行動，若過程中出現猶豫或障礙，則無

法提供幫助。因此，校方應加強對旁觀者行為的教育，幫助學生認識自己在霸凌

情境中的角色與責任，避免旁觀者的消極態度成為霸凌行為持續或擴大的因素。

針對霸凌事件的處理，學校應召集家長、教師及相關行政人員，聽取各方陳述以

還原事件經過，並根據學校既定的學務管理規範進行處理，確保處置的公平性與

教育性（何熙國，2012）。 

（二）校園霸凌事件處理程序 

校園霸凌零容忍，若發現霸凌行為，可立即通報學校。學校將依規定啟動調

查程序，並與相關人員協力解決，提供受害者支持，確保學生的安全。依據教育

部（2024）所訂定的《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處理程序如下： 

1. 初步評估 

教師發現學生疑似遭受霸凌時，應進行初步評估其是否為霸凌事件。 

2. 啟動處理程序 

校長召集成立防制霸凌因應小組進行評估確認。若事件成立，啟動霸凌防制

輔導機制。對相關學生（加害者、受害者、旁觀者）進行輔導，視事件嚴重性提

供專業心理諮商。 

3. 行為導正 

若情節嚴重，應轉介專業心理諮商人員進行輔導並長期追蹤觀察，導正偏差

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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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法通報 

依據教育部（2024）之《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十七條規定：學校校長及教

職員工得知似為霸凌事件時，皆應立刻向學校所定之權責人通報，並由其向學校

所屬主管機關通報，且通報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若兒童或少年被霸凌至情節嚴

重或已有傷害結果之程度，未依法通報者，將面臨法律與行政責任。通報程序與

時效是處理霸凌事件的重要環節，學校與教師應熟悉相關規定，避免因延誤通報

造不良後果。 

（三）校園霸凌可申訴管道 

面對校園霸凌，你並不孤單，請勇敢說出來！可向相關單位反映，保護自己；

同時，也能幫助他人。 

1. 向學校、教師、家長反映 

學校皆設有投訴信箱或電子郵件，讓教師、家長或學生能夠隨時反映霸凌事

件。學生亦可向教師、家長告知霸凌情況，學校會根據投訴內容進行調查和處理。 

2. 向信任的同學或朋友反映 

學生可向信任的同學或朋友反映問題，尋求他們的支持和協助，以便在有需

要時向學校或相關單位反映事件。 

3. 向縣市反霸凌投訴專線投訴或撥打 1999 便民專線 

學生及家長可向所在地的縣市反霸凌專線投訴，亦可以撥打 1999 便民專

線，反映校園內發生的霸凌事件。 

4. 向教育部反霸凌專線 1953 投訴（24 小時）或專區留言 

教育部設有 24 小時的反霸凌專線，可撥打 1953 將霸凌事件反映給相關單

位。教育部設有防制校園霸凌的專區，學生及家長可以在專區留言與反映相關問

題。 

四、 家長的輔導策略 

當孩子捲入微歧視與霸凌事件（以下簡稱為事件），不論其角色是加害者、

受害者或旁觀者，家長應了解事件全貌並根據孩子的角色進行引導，協助其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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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習適當的應對方式。 

（一）我的孩子可能涉及事件時 

家長可鼓勵孩子坦誠面對問題，開誠布公地討論事發經過，了解孩子的觀點

及其行為的動機。以教育而非暴力的方式進行處理，孩子才不會將暴力視為解決

問題的手段。請孩子站在受害者的立場，思考自己如果位於受害者的處境會有什

麼感受？讓孩子從情感層面理解他人並培養同理心。家長與孩子討論未來的行為

選擇，讓孩子反思未來遇到類似情況時，應該如何表達情緒、如何處理衝突而不

傷害到他人，引導其建立尊重他人差異與包容的心態。 

（二）我的孩子為事件的受害者時 

家長應保持冷靜，以利於處理孩子的情緒與情況。避免直接聯繫霸凌者的家

長；因為，並非所有霸凌者的家長都會以積極的態度回應。因此，家長可與孩子

了解事件的經過，如參與者、發生的時間、地點、方式（言語、身體或社交霸凌

等），做好記錄以便後續處理。談話過程中，孩子可能會感到尷尬或羞愧，這是

常見的情緒反應，家長應鼓勵孩子表達自己對事件的想法和感受，以促進情感與

壓力的釋放。並教育孩子「正視」霸凌者的行為；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忽視霸

凌行為往往會導致情況的惡化。同時，專家建議家長應聯繫校方，並讓學校作為

事件的調解者，這是最理想的處理方式（Burger, 2022）。家長與校方、導師聯繫

與說明孩子遭遇事件的始末，以便校方進行事件的釐清與處理。若孩子表現出抑

鬱或焦慮的跡象，家長應及時尋求專業心理輔導的協助（Goldsmid & Howie, 
2014）。 

（三）我的孩子為事件的旁觀者時 

即使孩子只是事件的旁觀者，家長也應與孩子討論其對事件的看法與情緒反

應。旁觀者通常在最初選擇保持沉默或遠離；但是，在群體效應或自我保護機制

下，旁觀者可能逐漸成為加害者；亦可能成為下一個受害者。Banyard（2015）指

出，教育旁觀者目睹霸凌行為時，採取積極且正向的行動非常重要，亦是抑制霸

凌事件發生的重要因素。家長可讓孩子了解其在事件中的角色和責任，引導孩子

應該如何處理、如何保護自己、如何向他人尋求協助、如何協助受害者。根據

Latane 與 Darley（1968）提出的「旁觀者決策歷程模式」，家長應適時教導孩子

識別事件嚴重性，判斷是否需要介入援助，加強其對事件的敏感度和判斷能力，

例如討論哪些情況需要他們提供幫助。此外，提醒孩子向教師或家長尋求協助是

有效的方式，亦可保護自己的安全。同時，讓孩子理解在事件中，實際行動的重

要性。旁觀者正面的作為不僅能幫助受害者，也有助於減少微歧視及霸凌事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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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因此，無論是給予受害者安慰或尊重、及時向教師或家長尋求協助，都是

勇氣與責任感的展現。 

五、 結語 

微歧視與校園霸凌在初期階段及時介入是最為理想的處理時機。然而，教師

在處理此類事件時，往往也會面臨些許困難。例如，微歧視通常缺乏明顯的攻擊

性，教師與學校難以及時察覺。相對而言，霸凌行為雖然較為明顯且直接，但受

害者與旁觀者往往因擔心遭到報復而選擇隱忍。而旁觀者的正向行動對揭發霸凌

行為有著抑制作用，但學生因擔心自己會成為霸凌者的下一個目標而退縮。尚需

加強旁觀者的觀念，協助受害者通知學校、老師，也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有

時微歧視與霸凌行為界限不甚明確，亦會延誤各方干預時機，隨著時間推移，受

害者、霸凌者與旁觀者的角色可能發生轉換，形成霸凌行為的惡性循環，造成角

色認定的困難。此外，受害者可能對學校的介入產生疑慮，擔心自己會被責怪或

貼上負面標籤，不願讓教師、輔導老師或家長介入。而霸凌者則否認自己的行為

而拒絕與教師或輔導老師溝通。 

因此，學校、家長與學生們應共同合作，學校與教師應積極宣導心理輔導、

反微歧視與反霸凌教育，幫助家長與學生認識微歧視與霸凌的危害、了解應對策

略，提升家長與學生對相關事件的敏感度，促使其及時發現與識別問題，與學校

共同尋找解決問題的最佳方式，推動有效的通報機制，讓學生在遇到問題能及時

尋求幫助。家長亦應在家庭中落實相關教育，並且與學校保持密切聯繫，關心孩

子在學校的情況。重視事件並鼓勵受害者與旁觀者勇於揭露微歧視或霸凌行為，

主動向學校、教師或家長尋求協助，才能讓霸凌者/加害者有所警惕。唯有學校、

家長與學生們的共同合作，才能有效預防與妥善處理校園中的微歧視與霸凌問

題，促進友善的校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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